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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2005年 4月 25日會議的跟進事宜  
司法機構的財政預算安排  

 

 

 本人謹按事務委員會的指示，致函閣下跟進事務委員會對司法

機構的財政預算安排的討論。 

 

 在2005年 4月25日的會議上，委員關注到，司法機構履行司法
工作及維護法治的憲制責任，會因緊縮預算而有所影響。委員察悉，司

法機構自 2003至 04年度起為應付緊縮財政預算而實施節約措施，例如
關閉裁判法院及削減法官及暫委法官的人數等，但工作量不斷增加，

結果帶來各種問題，延長了各級法院的案件輪候時間。為減輕對輪候

時間所造成的影響而進一步實施的節約措施，如裁判法院及區域法院

在星期六開庭聆訊，會增加法官及司法人員的工作壓力，更可能會影

響司法質素。司法機構認為，情況已屬不可接受，而有關向司法機構

提供額外資源的問題，須由政府當局處理。  

 

 鑒於海外司法管轄區的財政預算安排，委員同意，司法機構

的財政預算安排應得到更佳保障，以確保司法獨立不會受到行政影

響，並會為司法機構提供足夠資源，俾能妥善履行司法工作，避免不

當延誤。委員認為，政府當局現時為司法機構訂定須達到的節約目標，

以及在每年資源分配中釐定司法機構的核准撥款，此等安排應予檢討。 
 
 委員察悉，《基本法》第六十二 (四 )條規定，編制並提出財政

預算、決算，是政府的職責。委員認為，《基本法》提供了空間，讓

政府當局給予司法機構更大自由度及自主權編制本身的財政預算。  
 

  因應事務委員會的討論，委員在 2005年 5月 23日的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同意要求政府當局及司法機構政務處考慮下列建議  —— 
 

(a)  一如梅師賢爵士在 “法官及司法人員的薪酬釐定制度 ”顧問報
告中建議，立法保障法官及司法人員的薪酬，使之與其他司

法管轄區在憲法中訂明司法獨立重要地位的做法看齊；  
 

(b)  政府當局不應將對各政策局及部門設定的節約目標加諸司法
機構，而應諮詢司法機構，何種節約目標可與妥善履行司法

工作所需資源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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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司法機構應有自主權，可根據客觀準則，例如現有資源、預
計需求、工作量及員工薪酬等，編制本身的財政預算。委員

指出，在美國，分配予個別法院的大多數撥款由公式釐定，

而這些公式由司法機構制定，作為釐定其工作量及資源需求

的客觀方法；  
 

(d) 政府當局應以司法機構的財政預算建議通常不會被削減為原
則，正式將之採納常規做法；  

 
(e)  政府當局適當時應考慮成立綜合基金，以應付司法機構的特

定資源需求，如支付法官及司法人員的薪酬等。委員認為，

為法官及司法人員的薪酬提供持續保障，是維護法官的獨立

地位必不可少的。委員指出，在英國，法官及司法人員的薪

酬由綜合基金支付，而該基金無須經國會授權，亦不受政府

任何撥款過程或財政預算法例規限；及  
 
(f) 作為當前急務，政府當局應特別考慮司法機構 2006至 07年度

的財政預算案，以確保司法質素不會因歷年的財政預算緊縮

而受損。委員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提出的警告表示關注，並

察悉各項問題，尤其是高等法院案件的輪候時間有所延長，

而裁判法院工作量增加令排期聆訊的輪候時間長得不可接受

等情況。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庫務科及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行政署 )
及司法機構政務處考慮該等建議，並於 2005年 7月中舉行的會議上以書
面 (中英文本 )向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會議的確實日期一經定出，本人
會通知閣下。  
 
 
 
 
副本致：司法機構政務長  
  行政署長 (經辦人：利敏貞女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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